
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[制定目的] 为了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工作，预防

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

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[适用范围] 本规定适用于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

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和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化工及医药行业

领域的企业。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对危险化学品

生产、化工及医药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

规定。

本规定不适用于特种设备、市政、城镇燃气、港口码头、

交通运输、建设工程、国防科研等涉及的有限空间作业。

第三条[术语定义] 本规定所称有限空间，是指封闭或者部

分封闭，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，人员可以进入，通风不良，

易造成有毒有害物质、易燃易爆气体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

间。

有限空间作业，是指人员进入或者探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

业。

第四条[监护人制] 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有限空间作业第一

责任人。企业应当实行有限空间作业监护制，明确专门的监护

人员负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。

监护人员应当具备有限空间作业相适应的安全知识和气体

检测报警、机械通风、呼吸防护、应急救援等器材、设备的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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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技能。

第五条[管理制度] 企业应当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

制度，明确有限空间作业监护人职责、安全培训、作业审批、

防护装备管理、操作规程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的要求。

第六条[发包管理] 企业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

实施的，应当与承包单位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发

包的有限空间作业进行审批和现场监督。

第七条[安全培训] 企业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题安全

培训，对监护人员、作业审批人、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培

训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技能，未经培训合格不得参与有限

空间作业。

第八条[警示标志] 企业应当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，建立有

限空间安全管理台账，确保台账中的有限空间数量、作业危险

因素全面、准确。企业应当在有限空间出入口醒目位置设置明

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并在有多个有限空间的场所设置安全风险

告知牌。

第九条[隔离措施] 企业应当对可能产生有毒物质、具备条

件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、设置隔离栏、防护网等物理隔离措施，

防止相关人员未经审批进入。监护人员负责在作业前解除物理

隔离措施。

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、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，提升有限空

间作业安全风险管控水平。

第十条[防护装备] 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险因素

的特点，按照标准规定配备气体检测报警仪器、机械通风设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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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高压送风式长管呼吸器、全身式安全带

等劳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。监护人员负责对相关用品、

装备进行定期检查，确保能够正常使用。

第十一条[作业审批] 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

险大小，明确分级审批要求。对于涉及硫化氢、一氧化碳等中

毒风险的有限空间清理清淤、检维修作业，应当由企业主要负

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审批。作业审批后，由监护人员负责组织

开展有限空间作业。

第十二条[条件确认] 有限空间作业应当严格遵守“先通

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要求。作业前监护人员应当对作业人员

进行安全交底，对通风、检测等风险管控措施逐项进行确认，

确保作业环境符合安全要求，作业人员正确配备防护用品，现

场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。

第十三条[全程监护]作业过程中，监护人员应当全程进行

监护，持续检测气体浓度并进行机械通风，与作业人员保持实

时联络，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者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。当发

现异常情况时,监护人员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现场；发生

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后，立即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，阻止

未做好安全措施盲目施救。

第十四条[应急演练] 企业应当制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

急救援现场处置方案，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演练，并进行评估。

第十五条[目录管理] 对安全风险较高、需要重点监督管理

的有限空间，实行目录管理。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由应急管

理部确定、调整并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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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[检查重点] 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

加强对涉及硫化氢、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

安全监督检查，确定重点检查对象范围，纳入年度执法工作计

划，并突出对监护人员配备和履职情况、作业审批、防护救援

装备配备等事项的检查，对列入重点监管目录中的有限空间，

还应当检查警示标志和隔离措施等落实情况。

第十七条[法律责任]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

业整顿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: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在有限空间出入口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

标志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为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

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

的仪器、设备、装备和器材的，或者未对其进行经常性维护、

保养和定期检测的。

第十八条[法律责任]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配备监护人员，或者监护人员未履行岗

位职责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建立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台账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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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，或者未如

实记录安全培训情况的；

（四）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出入口未采取物理

隔离措施的；

（五）未按照规定执行作业审批制度，或者作业未执行“先

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程序的；

（六）作业过程中未按照规定进行持续检测气体浓度并进

行机械通风的；

（七）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，

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月 日起施行。原国家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13 年 5 月 20 日公布的《工贸企业有限空

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

局令第 59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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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

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

一、冶金行业

1.工艺炉窑：使用煤气和天然气的均热炉、预热炉、热风

炉、加热炉、混铁炉、连续退火炉、常化炉、干燥炉、回转窑、

竖炉、烟气炉和干熄炉等炉窑。

2.煤气相关设备设施：有人孔管道，煤气柜、布袋除尘器、

电捕焦油器、电除尘器（转炉煤气负压卧式电除尘器除外）。

3.槽罐：苯罐、焦油罐、有人孔的酸（水）和碱（水）槽

罐。

4.公辅设备设施：使用惰性气体的精炼炉地坑、排水器冷

凝水池（坑、井）。

二、有色行业

1.工艺炉窑：使用煤气和天然气的熔炼炉、精炼炉、保温

炉、熔保炉、均热炉、热处理炉、铸造炉、煅烧炉、焙烧炉、

干燥炉、回转窑、竖炉、熔盐炉、烟化炉等炉窑。

2.煤气相关设备设施：有人孔管道，煤气柜、电除尘器、

电除焦油器。

3.槽罐：有人孔的酸（水）槽罐、碱（水）槽罐。

三、建材行业

1.工艺设备：立式炉窑、涉及热风的立式磨、球磨机、选

粉机。

2.槽罐：减水剂储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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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机械行业

1.工艺设备：干式文丘里喷房过滤室、脱硫塔。

2.槽罐：电镀（氧化）槽、酸碱槽、电泳槽、浸漆槽、油罐。

五、轻工行业

1.工艺设备设施：发酵池、腌制池、纸浆池、转鼓。

2.槽罐：发酵罐、浸出罐、贮糖罐、酸碱罐、电镀（氧化）

槽、酸碱槽、电泳槽、浸漆槽，干酪素的溶解罐、点酸罐、缓

存罐。

3.公辅设备设施：污水处理池（井）、污水收集罐。

六、纺织行业

1.工艺设备设施：酸碱罐。

2.公辅设备设施：污水处理池（井）。

七、烟草行业

公辅设备设施：污水处理池（井）。

八、商贸行业

隔油池、污水处理池（井）。

九、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化工及医药行业

反应器、塔、釜、槽、罐、炉膛、锅筒、管道以及地下室、

窨井、坑（池）、管沟。

注：本目录中列出的有限空间，安全风险较高，易发生中

毒事故，作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重点。企业应当按规定全面

辨识本单位所有的有限空间，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。经辨识

分析存在硫化氢、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，应当纳入

重点监管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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